附件1

国家职业资格五、四、三级

实行全市统一命题的职业（工种）

电子计算机装配调试员、电工仪器仪表装配工、办公设备维修工、用户通信终端维修员、锅炉设备安装工、锅炉设备装配工、电机装配工、高低压电器装配工、防腐蚀工、冷藏工、混凝土工、管工、装饰装修工、手工木工、防水工、砌筑工、架子工、钢筋工、土石方机械操作工、贵金属首饰钻石宝玉石检验员、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录音师、洗衣师、理货员、收银员、机械设备安装工、汽车修理工、中式烹调师、保健按摩师、美发师、车工、镗工、数控镗工、数控铣工、装配钳工、客房服务员、维修电工、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电子计算机维修工、铣工、磨工、锻造工、铸造工、焊工、金属热处理工、制冷工、电子仪器仪表装配工、电脑照排主机操作工、电子分色工、工具钳工、营业员、中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电子设备装接工、无线电调试工、化学检验工、计算机操作员、机修钳工、食品检验工、餐厅服务员、精细木工、营养配餐员、调酒师、织补师、组合机床操作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摄影师、眼镜验光员、眼镜定配工、锅炉操作工、音响师、照相器材维修工、修脚师、足部按摩师、家政服务员、茶艺师、冲印师、育婴员、保育员、前厅服务员、制图员、计算机网络管理员、贵金属首饰制作工、冷作钣金工、装饰美工、中药调剂员、医药商品购销员、中药购销员、动物检疫检验员、动物疫病防治员、花卉园艺师（绿化工、育苗工、花卉工）、插花花艺师、保健刮痧师、速录师、变电设备安装工、涂装工、智能楼宇管理师、养老护理员、常用电机检修工、水生哺乳动物驯养师、烘焙工、采购师、服装制作工、多媒体作品制作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花艺环境设计师、服装模特、陈列展览设计员、会展策划师、印前制作员、宠物健康护理员、商务策划师、景观设计师、网络课件设计师、动画绘制员、家用电热器与电动器具维修工、模型工、火炸药理化分析工、有害生物防治员、美容师、汽车驾驶员、肉制品加工工（熟肉制品加工工）、电话电报交换机务员（市话机务员）、线务员（市话线务员）、广播电视天线工（广播电视天线工）、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制冷设备维修工）、中药炮制与配制工（中药炮炙工）、中药液体制剂工（中药针剂工）、中药检验工（中药质检工）、爆破工（爆破工）、矿山安全检测工（瓦斯检查工）、长度计量工（长度量具计量检定工）、衡器计量工（衡器计量检定工）、无线电设备机械装校工（无线电机械装校工）、摩托车装配工（摩托车调试修理工）、纺织纤维检验工（纺织纤维分类分级检验工）、纺织纤维检验工（纺织纤维物理性能检验工）、农艺工（农艺工）、家畜饲养工（家畜饲养工）、长度计量工（长度量仪计量检定工）、电器计量工（电磁计量修理工）、摩托车维修工（摩托车维修工）、中央空调系统操作员、无线电装接工、保洁员、工艺品雕刻工、景泰蓝制作工、漆器镶嵌工
附件2

国家职业资格二、一级

实行全市统一命题的职业（工种）
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餐厅服务员、美容师、美发师、保健按摩师、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音响师、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汽车维修工、冷作钣金工、服装制作工、数控车工、数控铣工、眼镜验光员、加工中心操作工、车工、铣工、磨工、镗工、机修钳工、焊工、装配钳工、汽车装配工、电子仪器仪表装配工、电工仪器仪表装配工、维修电工、电气设备安装工、锅炉设备安装工、化学检验工、智能楼宇管理师、营业员（二级）、修脚师（二级）、眼镜定配工（二级）
附件3

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专场鉴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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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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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请 专 场 鉴 定 的 说 明



附件4
新、旧版考务系统机考职业（工种）
一、旧版考务系统机考职业（工种）
汽车修理工、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制冷设备维修工）、数控车工*、计算机网络管理员*、摄影师*、用户通信终端维修员、中药调剂员、医药商品购销员、动画绘制员、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无线电装接工、智能楼宇管理师*、音响师*、录音师、数控铣工、中央空调系统操作员

2016年5月1日起，保育员、客房服务员、插花花艺师（原插花员）、西式面点师、加工中心操作工；自2016年9月1日起，茶艺师、餐厅服务员、装配钳工、眼镜验光员、制冷工

二、新版考务系统机考职业（工种）

汽车驾驶员、美容师、计算机操作员（计算机文字录入处理员）、中式面点师、中式烹调师、营业员（商品营业员）、维修电工
注：带“*”的职业（工种）自2016年4月1日起改为使用新系统开展鉴定后，将不安排旧系统的鉴定。

附件5
新、旧版考务系统工作程序对比
一、鉴定申报

   （一）旧版考务系统：鉴定机构参加全市统考鉴定，应于鉴定前20个工作日在“工作平台”执行鉴定计划；参加专场鉴定，应于鉴定前20个工作日向市鉴定管理中心报送“鉴定申请表”，并在“工作平台”上报鉴定计划。

（二）新版考务系统：鉴定机构参加全市统考鉴定，应于鉴定前27个工作日在新系统内开始执行鉴定计划；参加专场鉴定，应于鉴定前20个工作日向市鉴定管理中心报送“鉴定申请表”，并在新系统内上报鉴定计划。
二、申报时间节点

（一）旧版考务系统：全市统考鉴定不设时间节点，鉴定计划至少于鉴定前10个工作日完成考场编排即可。
（二）新版考务系统：全市统考鉴定设时间节点，在鉴定前的各项工作环节均有开始、截止日期，包括上报鉴定能力、维护预约资格审查、考生信息录入、资格审查、考场编排及审核等，鉴定机构需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环节的工作。
三、资格复审

（一）旧版考务系统：仅在规定的资格复审职业（工种）范围内进行，且按照《关于进一步明确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考务工作程序的通知》（京职技鉴发〔2014〕14号）文件要求的工作程序和审查标准进行资格复审。区（县）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须开具“资格复审登记表”。

（二）新版考务系统：新系统上线范围内所有职业（工种）、等级均需进行资格复审，且按照《关于印发<北京市职业技能统一鉴定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京人社职鉴发〔2014〕231号）的复审程序及标准进行资格复审。

四、鉴定收费

（一）旧版考务系统：职业技能鉴定费由市鉴定管理中心统一收取。鉴定机构在资格审查通过后，可在系统内预约发票，并至市鉴定管理中心交纳鉴定费。

（二）新版考务系统：市鉴定管理中心委托区（县）鉴定管理中心收取鉴定费，根据鉴定机构需求打印个人或团体发票。资格复审通过的个人或鉴定机构，可在区（县）鉴定管理中心办理鉴定费交纳手续。

五、实操试卷与成绩

（一）旧版考务系统：按取卷时间要求，操作技能试卷需提前5个工作日内领取。实操成绩由鉴定机构阅判。
（二）新版考务系统：需至少于操作技能鉴定日前7个工作日到市鉴定管理中心领取实操鉴定资料。实操鉴定资料包括操作技能试卷、密封袋和封条。鉴定实操成绩由考评员在名册上登分，封装后由鉴定机构于实操考试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报送至注册地所在区（县）鉴定管理中心，区（县）鉴定管理中心于2个工作日内进行成绩登录。

六、考评人员派遣

（一）旧版考务系统：考评人员派遣按原工作模式执行。
（二）新版考务系统：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委托区（县）鉴定管理中心统一派遣考评员，并至少在操作技能考核前7个工作日执行派遣操作、建立考评组。鉴定机构于鉴定前4个工作日，牵头负责召开实操考前准备会。鉴定机构在系统上下载《考评人员执评情况反馈表》，根据考评人员在考试现场工作情况填写评价，并于考试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报送至区（县）鉴定管理中心，区（县）鉴定管理中心于2-3个工作日内在系统中录入后提交，此表作为考评员费用发放依据。
七、证书领取

（一）旧版考务系统：鉴定机构到市鉴定管理中心领取统一打印的证书内页及职业资格证书。
（二）新版考务系统：市鉴定管理中心委托区（县）鉴定管理中心进行证书的发放工作。鉴定机构向市鉴定管理中心预约打印证书，区（县）鉴定管理中心到市鉴定管理中心统一领取辖区鉴定机构证书，鉴定机构向区（县）鉴定管理中心预约领取考生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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